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丰台区丽泽城市航站楼综合交通枢纽一体化
工程“4·14”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

2025 年 4 月 14 日 6 时 50 分许，位于丰台区丽泽城市航站

楼综合交通枢纽一体化工程项目工地，一工人驾驶叉车搬运钢筋

过程中撞上护栏后受伤，经送医抢救无效死亡。事故造成直接经

济损失约 100 万元人民币(善后赔偿)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

调查处理条例》《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》等

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丰台区人民政府成立由区应急管理局、公安

丰台分局、区人力社保局、区总工会、区住建委、丽泽商务区管

委会组成的“4·14”事故调查组，并邀请区纪委区监委参与事

故调查工作。

事故调查组按照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

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查、人员询问、调查取证、查阅资料和

综合分析，查明了事故经过和原因，同时根据《北京市人民政府

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的意见》要

求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

的处理建议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相关单位基本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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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单位：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，法定代表人：

刘某某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00074470641XX；住所：北京

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2 号；经营范围：地铁新建线路的建设管

理；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；设计、安装、修理地铁车辆、地铁

设备；投资及投资管理等。

总包单位：北京城建轨道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，法定代表

人：廖某某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12358309264L；住所：

北京市通州区榆景东路 2 号院 17 号楼 1-5 层；经营范围：建设

工程施工；施工专业设计；建设工程设计等。具备建筑工程施工

总承包壹级，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资质。

监理单位：北京方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，法定代表人：隋某

某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081019991160；住所：北京市海

淀区高粱桥斜街 44 号科技楼 6 层；经营范围：工程监理服务：

工程招标及代理；工程质量监督、检查；工程及建筑物的质量评

估等。具备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级、铁路工程监理甲级、市政公

用工程监理甲级资质。

专业分包单位：北京杰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，法定代表人：

陈某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0930653315XB；住所：北京市

门头沟区雁翅镇田庄村东 88-1；经营范围：专业承包；劳务分

包等。具备模板脚手架专业承包、施工劳务资质。

（二）相关合同签订情况

2023 年 10 月 26 日，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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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城建轨道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协议书。项目名

称：丽泽城市航站楼综合交通枢纽一体化工程土建施工；工程内

容：包括轨道交通 11 号线预留丽泽商务区站车站、11 号线丽泽

商务区站预留暗挖区间、轨道交通丽泽预留丽泽商务区站车站、

丽泽城市航站楼工程（地下部分）施工影响既有 16 号线丽泽商

务区站改造；工程立项批准文号：京发改（审）〔2020〕191 号、

京发改（审）〔2023〕172 号；工程承包范围：土建工程、安装

工程及其他工作。

2024 年 5 月 21 日，北京城建轨道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

北京杰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。

工程名称：丽泽城市航站楼综合交通枢纽一体化工程土建施工模

板盘扣架专业分包工程；分包工程承包范围：模板盘扣架支撑体

系的租赁及搭拆（包含架体、顶底托、主龙骨）。

二、事故的经过及抢险救援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5 年 4 月 24 日，我局接到一起电话和书面投诉举报，北

京杰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涉嫌瞒报一起生产安全事故。

经核实：2025 年 4 月 14 日 6 时 50 分许，位于丰台区丽泽

城市航站楼综合交通枢纽一体化工程项目工地，北京杰远建筑工

程有限公司一工人驾驶叉车搬运钢筋过程中撞上护栏后受伤，经

送医抢救无效死亡。

2025 年 4 月 14 日 6 时，北京杰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组织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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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开班组会，通知大风预警停止室外吊车作业，班组长安排屈某

某和工友用推车运送钢筋等材料。

现场录像显示：6 时 40 分左右，现场作业人员屈某某临时

决定使用叉车倒运钢筋材料，行驶至东侧马道下坡处，下坡过程

中车辆碰撞坡道护栏，造成屈某某受伤，后被工友送往北京大望

路急诊抢救医院救治，后经抢救无效死亡。

（二）应急救援情况

事故发生后，北京杰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现场相关人员，自

行开展事故应急救援，将伤者送往医院救治及善后工作，且未向

总包单位汇报事故相关情况。

自事故发生之时至 2025 年 4 月 24 日，北京杰远建筑工程有

限公司主要负责人陈某，未主动向应急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

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告事故相关情况，存在瞒报事故情节。北

京杰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安全员张某某，安全巡视不到位、叉车

管理不到位，且事故发生后自行开展救援工作，将伤者送往北京

大望路急诊抢救医院，并将事发叉车自行进行处理。

（三）伤亡人员及善后情况

事故造成 1 人死亡。姓名：屈某某，男，36 岁，身份证号：

*********，陕西人，系北京杰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员工。根据

北京大望路急诊抢救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（推断）书显

示：屈某某死亡原因为脑出血。目前，涉事单位已与死者家属达

成《和解协议》，死亡补偿及抚恤金 100 万元人民币。

三、事故的原因和性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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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故调查组经过现场勘查，依法调取相关物证、书证资料，

对相关人员进行调查询问，查明了事故原因，认定了事故性质。

（一）直接原因

屈某某不具备叉车驾驶资格，且违规使用叉车运输钢筋，是

造成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

1.北京杰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作为专业分包单位，未落实单

位主体责任，未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

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，且事故发生后存在瞒报事故情节。

2.廖某某作为北京城建轨道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主要负

责人未履行好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

工作不到位，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。

3.陈某作为北京杰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未履行

好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到位，

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。

4.隋某某作为北京方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未履

行好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到

位，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。

（三）事故的性质

鉴于上述原因分析，根据安全生产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

事故调查组认定，丰台区丽泽城市航站楼综合交通枢纽一体化工

程“4·14”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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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处理建议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

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规定，调查组依据事故调查

核实的情况和事故原因分析，认定下列人员及单位应承担相应的

责任，处理建议如下：

（一）北京杰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作为专业分包单位，未落

实单位主体责任，未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

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，且事故发生后存在瞒报事故情

节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。其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

生产法》第四十四条第（一）款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

条例》第四条第一款规定，对事故负有直接管理责任。建议由区

应急管理局依据《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》（应急部 14 号

令）第十三条第（一）款和《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》标

准，建议对该单位处一百万元以上一百五十万以下的罚款。

（二）陈某作为北京杰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未履

行好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到

位，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且事故发生后未及

时向政府相关部门报告事故情况，存在瞒报事故情节，其行为违

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（五）项、《生

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第九条第一款规定。建议由区

应急管理局依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第三十六

条第（一）款，对其处 2024 年年收入 60%至 80%的罚款。

（三）廖某某作为北京城建轨道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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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人未履行好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

产工作不到位，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。其行为

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（五）项的

规定，对事故负有责任。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五条第（一）项规定，对其处 2024 年

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。

（四）隋某某作为北京方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未

履行好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不

到位，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。其行为违反了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（五）项的规定，对事

故负有责任。建议由区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

产法》第九十五条第（一）项规定，对其处 2024 年年收入百分

之四十的罚款。

五、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

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类似事故，切实

践行生命至上、安全发展理念，提出以下建议措施：

（一）北京城建轨道交通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作为项目总包单

位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严格落实总包责任制，加强对项目的安

全管理工作，督促项目各单位落实好安全主体责任。

（二）北京杰远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

责任，遵守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，发生事故后应主动及时向总

包单位或政府相关部门报告事故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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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北京丽泽金融商务区管理委员会要督促相关企业落实

主体责任，进一步加大对辖区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宣传

工作。

（四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要加大对重大项目施工安全监督

检查力度，压实施工单位主体责任，全面排查并消除施工作业现

场安全隐患，严防此类事故再次发生。


	（一）直接原因
	（二）间接原因
	（三）事故的性质

